
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对大学生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

地，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实验室开放是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途径，为规范和加强实验室开放工作，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开放应坚持“面向全体、因材施教，灵活形式、强化实效”

的原则，应发挥实验室资源优势、突出专业特色、结合学生兴趣，为学生深入开

展探索创新提供条件支撑，促进学生全面化、最大化和个性化发展。 

第三条 各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现有条

件，挖掘潜力，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条件全部向大学生开放。 

第二章 实验室开放的形式与内容 

第四条 实验室开放包括时间开放、内容开放、方法与手段开放等多种形式。 

1.时间开放。学生到实验室进行实验时间根据需要采取预约开放、全天开放

或定期开放，应让实验者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鼓励各实验室通过规范管

理，实行 24小时开放。 

2.内容开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特长等，结合非常规油气开发

主题自主选择实验内容，在教师适当指导下开展相应的实验活动。 

3.方法与手段开放。实验室仪器设备面向学生开放，学生按照学校和实验室

有关规章制度，自由选择、组合实验仪器设备，充分运用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自

行选择实验方法和步骤。 

第五条 实验室开放的内容主要分为项目型、共享型等类型。重点培养创新

意识和科研能力。 

1.项目型。重点是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包括：教师科研课题中的

开放研究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自拟实验项目和实验室确定的其他实验项目等。 



2.共享型。实验室对政府、企业、其他学校进行宣传性、合作性等多种形式

开放，重在增强专业和实验室的示范辐射作用，开展多元化合作。 

第三章 实验室开放的组织管理 

第六条 实验室开放工作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统一领导下，由学校教务处负

责组织，各实验室协调管理。实验室负责开放工作的实施、实验室安全教育、培

训以及考核工作。 

第七条 重点实验室制定实验室开放实施方案，完善实验室开放相关规章制

度，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开放准入制度、预约登记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开放工作量核算办法、实验室开放信息发布制度等。 

第八条 实验室开放应根据需要配备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负责实验准

备、实验指导、审阅报告、成绩评定和安全保障工作等，对实验过程可能存在的

安全问题要有应急预案，并向学生警示防范，确保人、财、物的安全。 

第九条 实验室开放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开放性实验项目的考核

应针对不同的开放内容，采取不同的考核形式，着重考查学生自主实验的过程和

取得的实验成果（实物、论文、实验报告、总结报告、调查报告等）。 

第十条 参与开放实验的学生须认真查阅与实验内容或研究课题相关的参考

资料，提前准备实验方案，严格遵守学校和实验室的规章制度，服从教师指导与

安排，并在规定或约定的时间按时参加实验。 

第十一条 学生实验结束后应提交实验报告、论文或实物等实验成果，每次

实验需填写《开放实验记录表》，经指导老师签字后自行留存，作为实验室开放

认定的支撑材料。 

第十二条 实验室应做好实验室开放记录，做好学生实验报告、研究论文、

成果、成绩的管理与归档工作，并及时做好实验耗材的统计与补充。 

第十三条 实验室将定期检查、考核各实验平台开放工作开展情况，对实验

室开放组织运行先进单位或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第十四条 参与实验室开放的教师，按照学校相关工作量计算办法给予一定

实验津贴。 



第四章 实验室开放资助基金管理与使用 

第十五条 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资助基金，主要用于资助项目型开放实验，

支持学生利用实验室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保障实验室开放工作有效运行。 

第十六条 实验室开放资助基金列支范围包括实验室开放所增加的耗材费及

指导教师（含辅助人员）的实验津贴费等。 

第十七条 实验室开放资助基金由重点实验室统一管理，每学期初制定资助

基金分配方案，年末根据实验室开放实施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结算，实报

实销，原则上报销总量不超过本年度批准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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